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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家用房屋供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」設立登記，如該房屋未供其他營業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

者，准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

局部刪除：說明二前段「為申報…之情形不同，」等語與房屋稅之核示無關，說明三係檢附

作業要點，無解釋作用，及主旨「有關」、「其房屋稅…查照。」等文字無保留必要，爰予

刪除


